
2011 年 9 月 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赴日旅游经办合同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称作“中国”） 旅行业者甲方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与日本

旅行业者乙方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就中国公民个人赴日旅游业务签订以下合

同。 

 

第 1 章 合同的签订 

 

第1 条 当地行程安排合同签订的方法 

１. 甲方申请签订当地行程安排合同（以下称作“行程安排合同”） 时，编制记载了旅行服务内容 

的旅行日程表和旅行条件书，并将其提交给乙方； 

２. 乙方依据上款旅行日程表和旅行条件书迅速向甲方提交所申请的行程安排业务的报价书； 

３. 甲方向乙方提交记载了委托旅行安排以及认可依据上款所收到的报价书之内容的书面材料

（ 以下称作“行程安排委托书”）； 

４. 乙方收到上款的行程安排委托书后，立即书面通知甲方是否承接旅行安排。 

 

第2 条 行程安排合同的成立 

乙方依照上条发出承接旅行安排的通知后，行程安排合同即告成立。 

 

第3 条 行程安排业务的着手、报告 

１. 行程安排合同成立后，乙方迅速着手行程安排业务； 

２. 当乙方为实现上款目的要求明确出示行程安排所需的详细事项等时，甲方要迅速以书面材料、 

传真或电子邮件的形式给予答复； 

３. 有关行程安排业务的进行情况及安排结束，乙方要随时或在安排结束时一次性以书面材料、   

  传真或电子邮件的形式向甲方汇报。 

 

第4 条 行程安排费的收取 



行程安排费的支付通知方法、支付方法以及支付日期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决定。 

 

第5 条 保证金的收取 

尽管有上条的规定，但当乙方或所安排的运输机构或住宿设施等依照其规定要求预付保证金

时，甲方要在乙方指定的期限内支付全额或部分金额。 

 

第 2 章 合同的变更 

 

第6 条 旅行安排的变更 

１. 即使在签订合同后，甲方依然有权要求乙方变更旅行日程、旅行条件及其他旅行安排内容。  

  乙方收到甲方提出的行程安排变更委托后，要尽量遵照办理。 

２. 对于旅行行程安排未完成的部分，当发生以下任一事由时，乙方征得甲方同意后有权变更行  

  程安排内容； 

（１）因交通工具满员或其他不得已的事由变更计划； 

（２）因住宿设施等满员或歇业等不得不变更； 

（３）因天灾地变、战乱、劳资纠纷及其他不得已的事由无法全部或部分履行行程安排业务， 

或者被认定明显缺乏安全保障； 

（４）其他等同于变更或不得不的情形。 

 

第7 条 行程安排费的差额结算 

依照上条变更行程安排内容时，遵照以下规定结算行程安排费： 

（１）变更后行程安排费少于约定时，乙方将差额部分返还给甲方； 

（２）变更后行程安排费多于约定时，由委托方（甲方提出委托的则为甲方，游客提出委托  

   的则为游客）向乙方补付差额部分； 

（３）变更手续所需的各种费用由甲方负担，但是对于上条第2 款的情形，则由乙方负担。 

 

第 3 章 合同的解除 

 

第8 条 行程安排合同的解除 

１. 甲方有权随时通知乙方解除全部或部分行程安排合同。对于这种情况，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 

  付取消手续费。但是，解约的原因是由于乙方或乙方所安排的机构等的原因使得全部或部分 

旅行安排无法成行时，无权收取取消手续费； 



２. 当发生以下任一事由时，乙方有权通过书面材料、传真或电子邮件的形式通知甲方解除全部 

  或部分行程安排合同。但是，对于符合（１）到（３）的任一情形，必须事前征得甲方的同 

意。 

（１）游客被认定从事了违反相关法律或公序良俗的行为、或者存在此类隐患，因而妨碍行 

   程安排业务顺利履行； 

（２）（ 根据乙方或乙方选派的导游判断）乙方行程安排业务的履行被认定不稳妥，明显使 

游客缺乏安全保障、或者使其社会名誉受损害等； 

（３）因天灾地变、战乱、劳资纠纷及其他不得已的事由无法全部或部分履行行程安排业务， 

或者被认定明显缺乏安全保障； 

（４）甲方未按上述第4 条的规定向乙方支付行程安排费或未按上述第5 条的规定向乙方支  

   付保证金，或者存在此类隐患； 

（５）甲方违反本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 

３. 依照上款解除行程安排合同时，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取消手续费。 

 

第9 条 解除合同时实际发生的费用等 

发生上条情形时，如乙方已代替甲方支出了费用或发生了其他经费，其金额则由甲方负担。 

但是，符合上条第1 款“但是”部分规定的情形除外。 

 

第10 条 返程安排 

如依照上述第 8 条解除行程安排合同，当游客在日本国内时，如甲方委托乙方安排该游客回

国，乙方必须接受委托。对于这种情况，回国所需的费用由游客或甲方负担。 

 

第 4 章 合同外的行程安排业务 

 

第11 条 当地行程安排合同 

当游客直接向乙方提出要求时，乙方有权有偿为该游客提供旅行行程安排服务。对于这种情 

况，乙方必须明确告诉游客是自己提供行程安排服务，并非作为甲方的代理人。 

 

第12 条 当地行程安排的拒绝 

当甲方或游客向乙方申请可能损害人身安全或公序良俗的合同外小旅行及其他行程安排业务  

等时，乙方在判断利弊之上有权予以拒绝。 

 



 

第 5 章 当地行程安排业者的责任 

 

第13 条 当地行程安排业者的责任范围 

因乙方故意或过失使游客遭受损失时，由甲乙双方协商决定损害金额以及乙方的责任比例等， 

乙方根据责任比例承担赔偿义务。 

 

第14 条 保证 

乙方在选定要安排的机构时向甲方保证以下事项： 

（１）获得一切提供旅行服务所必需的政府许可或取得注册资质； 

（２）由尽心尽责的管理者提供符合甲方规定的一定水准的旅行服务； 

（３）服务范围涵盖对游客人身伤害或死亡以及游客被盗、遭受损失及其他方面的赔偿责任。 

 

第15 条 违法行为的禁止 

乙方不得有违反日本国法令的行为，不得为违反日本国法令的服务提供进行斡旋。 

 

第16 条 投诉处理 

乙方接到游客投诉时，要本着诚意加以解决，要尽早妥善处理，并迅速向甲方汇报投诉内容 

及所采取的处置措施。 

 

第 6 章 事故对策 

 

第17 条 事故对策 

１. 无论甲乙双方或其中一方是否负有责任，当 在依照甲方的旅行日程表和旅行条件书实施旅行

中遭遇事故及其他不测事态时，甲乙双方均有责任相互协商联络体制、对策、处置办法、解

决手段等； 

２. 为防备事故及其他不测事态的发生，乙方必须制定事故应急处理体制、指派负责人，并向甲

方汇报； 

３. 当甲方或游客因天灾、战争、暴动、罢工、盗窃、事故及其他不测事态蒙受损失或有其隐患

时，乙方要立即通知甲方，将蒙受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为保护甲方和游客的利益采取必

要而恰当的措施；当甲方发出指示时，乙方要遵照执行。对于乙方为采取这些措施而支出的

费用，甲方要支付认为合理的部分。 



第 7 章 实施要领 

 

第18 条 签证代理申请及身份担保业务 

１. 在申请签证代理时，甲方要充分确认申请人（游客）是否是获得签证的合适对象； 

２. 甲方在要求出具以乙方为身份担保人的聘请保证相关资料时，要向乙方提交表明记载了游客

姓名、国籍、出生年月日、性别、所属（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的资料“填写内

容属实”的证明材料或签证申请资料的一套复印件、游客护照复印件及旅行详细日程表（或者

旅游组团宣传手册类）； 

３. 乙方以乙方为身份担保人为甲方组织实施的个人赴日旅游代理申请签证时，要出具聘请保证

相关资料并发送给甲方。但是，以下任一情形除外： 

・ 该旅行内容、条件等有别于甲乙双方互换的旅行经办合同书所记载的内容； 

・ 甲方遭受到停止签证代理申请资格的处分； 

・ 甲方的签证申请受理被停止； 

・ 乙方遭受到停止经营中国公民个人赴日旅游的处分。 

4. 即使在旅行签证申请之中，当断定该旅行所涉及的事项得不到履行时，乙方要向甲方提出取消 

身份担保，并由甲方联络签证经办使领馆； 

5. 在签证申请后且赴日前，若居留预定表所记载的任一项内容有所变更时，或者取消旅行时，甲 

方需向签证经办使领馆提交新的居留日程表及日程变更表，或旅行中止的相关申请书，并同时 

要到签证经办使领馆办理旅行取消人员的签证无效手续； 

6. 在该旅行启程前，甲方要向游客介绍旅行行程、日本法律及其他一般信息。 

 

第19 条 居留期限 

个人访日旅游的在日居留期限，不含抵达日并配合旅游日程为15 日或者30日以内。 

 

第20 条 防止不当事件的发生以及发生后的应对措施 

１. 甲乙双方均要在努力防止不当事件发生的同时，编制发生后的应对手册，并在发生后要建立   

  密切的联络体制，协助处理。尤其是当游客失踪时，首先由乙方负责处理，但甲方要为解决

问题尽最大努力； 

２. 游客因非法居留等遭受强制遣返处分时，由受该处分者承担回国路费（回国所需的交通费）， 

但是当受该处分者不支付或无力立即支付时，由 乙方暂时垫付费用，事 后凭收据通知甲方 

支付，甲方应支付该费用； 

３. 当赴日游客在日本居留期间住院或死亡而家属来日时，由乙方办理身份担保业务。 



 

第21 条 回国确认 

１. 甲乙双方共同负责确认游客已经回国； 

２. 乙方依照《经办手册》确认游客的回国情况，为提交回国报告书于游客回国之日在机场配备  

  负责人，而由此发生的经费由甲方负担。 

 

第8 章 附 则 

 

第22 条 合同期限 

１. 本合同的有效期限从ＯＯＯＯ年ＯＯ月ＯＯ日起至ＯＯＯＯ年ＯＯ月ＯＯ日止； 

２. 甲乙双方中的任意一方均未在合同期满前3 个月以内向对方提出拒绝续期时，本 合同期将续

期1 年，1 年期满后按照同样的方式处理。 

 

第23 条 有效期内的合同解除 

甲乙双方中的任意一方违反本合同规定时，甲方或乙方在要求对方履行的基础上，有权解除

本合同。 

 

第24 条 协商原则 

在本合同的履行上出现疑义或发生纠纷时，甲乙双方本着诚信原则力求通过协商圆满解决。 

 

第25 条 准据法 

本合同以日本法律为准据法，依照日本法律解决。 

本合同书一式两份，由甲乙双方签名盖章后各执一份，以资证明。 

 

ＯＯＯＯ年ＯＯ月ＯＯ日 

     甲方  地址 

      公司名称     公司印章 

      法人代表姓名       法人代表印章 

     乙方  地址 

      公司名称           公司印章 

      法人代表姓名       法人代表印章 

 


